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楚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283 号文）核准，楚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科技”、“发行人”、“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4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作为楚天科技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发

行人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认为楚天科技的本次发行过

程及认购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及楚天科

技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符合楚天科技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的批准情况 

发行人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公司 2016 年 8 月 5 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16 年 8 月 22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2016 年 11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7 年 2 月 15 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7 年 3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 

经公司 2016 年 8 月 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 2016 年 8

月 22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至 2017 年 8 月 22 日。经公司 2017年 7 月 25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17 年 8 月 11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2018年 8月 21日。 

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通过证监会发审委审核，发



行人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获得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283 号文核准。 

二、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 

作为发行人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

在发行人取得上述核准批复后，组织了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 

（一） 认购邀请书发送过程 

发行人与国金证券向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后至 2017 年 10 月 10 日前向发行

人提交认购意向书的 62 名投资者、2017 年 9 月 29 日收盘后登记在册的前 20 名

股东，以及其他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的询价对象（其中包括 26 家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2 家证券公司、6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共 126 位投资者

送达《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经投资者邮件回执/回复、主承销商电话

跟投资者沟通确认，以上 126 位投资者均已收到《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 

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发行

人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与国金证券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向贵会报送了《楚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本次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与发行方案

中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无差异。 

（二） 申购报价及申购保证金情况 

截止 2017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12:00，共接收到 7 名投资者的申购报价，除财

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供完整报价

材料外，其他 6 名投资者均符合《认购邀请书》中对申购报价的要求，均为有效

申购报价。本次发行共收到 4 位投资者的申购保证金，共计 6,000.02 万元。除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子公

司以外，其他有效申购报价的投资者均足额缴纳保证金。 

投资者报价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 
申购金额（元） 保证金（元） 



1  中投天琪期货有限公司 15.42  136,000,000.00  15,000,000.00  

2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14.79  136,000,000.00  

15,000,000.00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14.25  136,000,000.00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13.71  136,000,000.00  

3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38  140,000,000.00  15,000,200.00  

4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00  136,400,000.00   - 

5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50  136,000,009.50   -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28  144,500,000.00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72  159,500,000.0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71  159,500,000.00  

7  王斌 13.88  136,000,000.00  15,000,000.0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因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供

完整报价材料，为无效报价。 

以上申购报价投资者均在 2017 年 10 月 10 日确定的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

者范围之内。 

（三） 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的确定 

1、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确定 

根据《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申报价格优先、同价位申报金额优先、同金额

申报时间优先”的定价原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4.00 元/股，

申购价格在发行价格以上的 5 名认购对象均确定为最终认购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表：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有效申

购价格

（元） 

产品名称 资金来源 申购金额（元） 

发行

价格

（元）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1  
中投天琪期

货有限公司 
15.42  

中投天琪津

杉定增 1 号

资产管理计

划 

自然人、一般企业法

人的自有资金以及

银行理财资金 

136,000,000.00  

14.00  

9,714,285  135,999,990.00  

2  

西藏自治区

投资有限公

司 

14.79  

西藏自治区

投资有限公

司 

自有资金 136,000,000.00  9,714,285  135,999,990.00  

3  
上海国泰君

安证券资产
16.38  

国君资管

2023 定向资

自然人、一般企业法

人的自有资金以及
140,000,000.00  10,000,000  140,000,000.00  



管理有限公

司 

产管理合同 银行理财资金 

国君资管

1762 定向资

产管理合同 

自然人、一般企业法

人的自有资金以及

银行理财资金 

国君资管

1761 定向资

产管理合同 

自然人、一般企业法

人的自有资金以及

银行理财资金 

4  

泰达宏利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 

14.00  

泰达宏利-梓

霖添利 1 号

资产管理计

划 

自然人、一般企业法

人的自有资金以及

银行理财资金 

136,400,000.00  857,144  12,000,016.00  泰达宏利价

值成长定向

增发 693 号

资产管理计

划 

自然人、一般企业法

人的自有资金以及

银行理财资金 

5  

北信瑞丰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 

14.50  

北信瑞丰-睿

赢定增 4 号

资产管理计

划 

自然人、一般企业法

人的自有资金以及

银行理财资金 

136,000,009.50  9,714,286  136,000,004.00  

北信瑞丰基

金百瑞 66 号

资产管理计

划 

自然人、一般企业法

人的自有资金以及

银行理财资金 

北信瑞丰基

金中乾景隆

5 号资产管

理计划 

自然人、一般企业法

人的自有资金以及

银行理财资金 

北信瑞丰健

康生活主题

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北信瑞丰中

国智造主题

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合计： 40,000,000  560,000,000.00  

以上获配投资者均在 2017 年 10 月 10 日确定的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范

围之内。 



最终发行价格为 14.00 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 

（四） 缴款、验资情况 

发行人与国金证券已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向上述获得本次非公开发行配售

股份的投资者发出《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

全部投资者的认购款项已足额支付。 

2017 年 10 月 23 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川华信验（2017）88 号《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楚天科技向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验证报告》，该报告显示：经鉴证，截至 2017

年 10 月 23 日止，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

华支行 51001870836051508511 账户已收到认购款人民币 560,000,000.00 元。 

2017 年 10 月 24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众环验

字（2017）1160007 号《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该报告显示：经审

验，截至 2017 年 10 月 23 日止，公司收到特定投资者缴纳的投资款共计人民币

56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4,251,312.74 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人民币 545,748,687.26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40,00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

积人民币 505,748,687.26 元。各投资者全部以货币资金投入。 

三、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的合规性 

（一） 认购邀请书的发送 

发行人与国金证券向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后至 2017 年 10 月 10 日前向发行

人提交认购意向书的 62名投资者、2017 年 9 月 29 日收盘后登记在册的前 20 名

股东以及其他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的询价对象（其中包括 26 家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2 家证券公司、6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共 126 名投资者发

出《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 

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发行

人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与国金证券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向贵会报送了《楚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本次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与发行方案

中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无差异。 

（二） 发行价格的确定 

楚天科技与国金证券以全部有效申购投资者的报价为依据，按照认购邀请书

明确的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14.00 元/股，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最终

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2017 年 10 月 11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

价的 90%，即不低于 13.71 元/股。 

（三） 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000 万股，全部采取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不超过楚天科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最高发行数量 4,000 万股。 

（四） 募集资金金额 

楚天科技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560,000,000.00 元，扣

除发行费用 14,251,312.74 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45,748,687.26

元，符合楚天科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五） 发行对象 

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如下表所示：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中投天琪期货有限公司 9,714,285  135,999,990.00  

2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9,714,285  135,999,990.00  

3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0,000,000  140,000,000.00  

4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7,144  12,000,016.00  

5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714,286  136,000,004.00  

合计 40,000,000 560,000,000.00 

（六） 认购确认程序与规则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和配售过程中，国金证券与楚天科技严格按照《认购邀请



书》中对认购数量、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原则，确定最

终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其配售股份数量。 

四、结论意见 

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发行人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

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本次发行股票所涉及的询价、定价及股票配售过

程、发行对象的选择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发行人相关股东大

会决议及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 1283 号批复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股票的

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合法有效。经核查，参与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不包

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直接或间接通过结构化资

产管理产品参与认购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

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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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2017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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